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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企业于 2001 年开始就一直用二乙醇胺脱氢生产固体双甘膦（草甘膦原料），并

于 2017 年底停产搬迁至龙游县城南开发区化工园区永盛路 8号。2017 年 10 月，捷

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年产 5 万吨草甘膦搬迁技改项目”，同年 8 月取得“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为了配套草甘膦的生产，于 2022 年 08 月 12 日在龙游县经济和

信息化局取得年产 20000 吨双甘膦（草甘膦原料）项目的备案。本项目涉及工艺技

术均为企业自有专利技术。

企业以前一直都用 3000-10000 升的搪瓷反应釜，单台设备不足以适应规模化生

产的需要，也不符合国家节能降耗，技术装备升级的要求，为此企业在 20000 吨双

甘膦项目建设中拟采用更大的设备，更加可靠的装置，做到清洁生产，节能降耗，

自动化和连续化生产。因此，企业拟扩大生产，建成年产 20000 吨双甘膦（草甘膦

原料）项目，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原辅材料有二乙醇胺、三氯化磷、液碱、亚

磷酸、甲醛等，生产产物双甘膦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同时伴有联产物氯化钠、盐酸、

氢气，其中盐酸、氢气属于危险化学品，其中盐酸部分为内部消化、部分进行外售，

氢气则输送去锅炉房作为锅炉原料，具体去向见产品表；氯化钠不属于危险化学品，

该联产物的去向是外售。联产物盐酸作为外售产品，且属于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

因此需申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企业于 2023 年 10 月委托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捷马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双甘膦（草甘膦原料）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并于 2024

年 1 月已经通过安全条件审查，现企业在设计阶段为了保证工艺的安全性，脱氢工

艺液碱、二乙醇胺物料加入之前，需要进行氮气置换，置换 3 次，每次压力 0.3Mpa，

每次置换时间 1.5 小时，置换 3 次，4.5 小时，后加入液碱和二乙醇物料，物料加

入完毕，用氮气置换 3 次，每次压力 0.3Mpa，氮气置换 3 次（为了防止泵料过程中，

有氧气带入脱氢釜中，造成安全风险），每次置换时间 1.5 小时，置换总共 4.5 小时；

原脱氢每批反应时间 20 小时，5台脱氢釜反应，每天生产 6 批，年产 20000 吨双甘

膦，现在每批脱氢增加氮气置换时间 9 小时，每批脱氢釜占用时间 29 小时，每天 6

批，需要 174 小时，每天 24 小时，不考虑设备故障前提下需要 7.25 只脱氢釜，才

能满足生产年产 20000 吨双甘膦的生产需要。因为以上原因，需要变更 5 台脱氢釜

为 8 台。另外根据生产需要，新增仓库一存放副产物氯化钠，原料亚磷酸、双甘膦、

氢氧化钠。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

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 45 号，安监总局令

第 79 号局部修改）、《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试行）》（应急

〔2022〕52 号）、《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

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浙应急危化〔2023〕179 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企业委托浙江高鑫安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年产 20000 吨双甘膦（草甘膦原料）重



新进行设立安全评价。

捷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双甘膦（草甘膦原料）项目涉及联产物盐酸

（外售）9317.7 吨，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本项目涉及危险化学品二乙醇胺、盐酸、氢氧化钠、甲醛、亚磷酸、三氯化磷、

氢气、氮气、天然气。

【易制毒化学品】盐酸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不涉及

【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氢气、天然气、三氯化磷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不涉及

本项目存在的主要危险因素为火灾、爆炸、中毒窒息及灼烫；其他还存在触电、

机械伤害、物体打击、容器爆炸、起重伤害、坍塌、高处坠落、车辆伤害、淹溺及

毒物危害、噪声危害、粉尘危害及高低温危害等次要危险、有害因素。

依据 GB18218-20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进行辨识，本项目涉及的车间

四、罐组二、罐组三、仓库一均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安

监总管三〔2009〕116 号）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

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安监总管三

〔2013〕3 号），本项目不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

本项目不属于国家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国家发展改革委

令第 7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

的淘汰工艺或者限制工艺，符合《关于印发<浙江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指导目录（2012

年本）>的通知》（浙淘汰办〔2012〕20 号）要求，产业政策符合要求。

本项目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东华街道城南工业区永盛路 8 号捷马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内，该区域属于当地规划的化工区块二期；项目无新增建设用地，涉及的建

构筑物与周边建构筑物防火间距符合要求，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符合要求。项目选址

符合当地工业布局和产业发展规划，能够满足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规范的

要求。

本项目总平面布置由具有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资质的浙江天成工程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总平面布置布局合理，各建构筑物防火间距符合要求。

本项目工艺技术为自主研发自有工艺，不属于国内首次工艺属于成熟可靠工艺。

企业已委托浙江华欣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脱氢工艺脱氢反应过程开展反应

安全风险评估。

项目所采用的设备与装置均为成熟定型设备设施，在同类生产行业中有广泛应用，

成熟可靠，所引入的设备与生产能力配套。本项目涉及的供排水、供电、供冷、供

热等公用工程及配套的仓储设施等能满足本项目生产和安全的要求。

本报告个人风险计算用南京安元科技有限公司定量风险评估软件对企业生产装置

和储存设施个人和社会风险进行计算，本项目实施后企业整体个人风险符合

GB36894-2018《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2015 年修正）的

要求。本项目实施后企业的社会风险曲线处于尽可能降低区域（本项目社会风险在

可接受区域）。通过本项目及项目实施后企业整体社会风险模拟曲线可知，影响企业

社会风险的单元主要为液氨储罐，该液氨储罐于 2022 年通过了竣工验收。企业已对

相关设施液位、温度、压力等设置了实时监测、远传、报警及联锁设施，设置了 SIS



系统联锁，降低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液氨储罐采用一用一应急、设置了水喷淋联

锁设施，降低了事故的危险性。本项目建成投产后企业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满足

GB36894-2018《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2015 年修正）的要

求。

捷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年产 20000 吨双甘膦（草甘膦原料）项目符合国家和

地方产业政策；符合当地规划；周边安全距离符合有关规定及标准，与周围设施之

间的相互影响可控，总图布置方案符合有关规范要求；生产工艺技术成熟可靠；依

托条件安全可靠，设立安全条件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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